附件

关于预下达2025年度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
公  告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来源
	资金分配
	备注

	
	资金类型
	合计
	其中（层级）
	
	公告比例
	公告日期
	分配日期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合计
	
	1200.57
	
	
	1200.57
	
	
	100%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216.56
	
	
	216.56
	
	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216.56万元用于高新区到户奖补项目、龙凤镇宝塔村基础设施补短项目、高新区青储饲料生产等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200
	
	
	200
	
	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200万元用于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15
	
	
	15
	
	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15万元用于农业贡献突出企业奖补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4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5
	
	
	5
	
	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5万元用于船山区农技专家服务团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224.32
	
	
	224.32
	
	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224.32万元用于风险补偿金贷款贴息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6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10.14
	
	
	10.14
	
	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10.14万元用于市本级例行监测，设备及危废处理、监督抽检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7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98
	
	
	98
	
	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98万元用于“鱼米之乡”建设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8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50
	
	
	50
	
	分配船山区就业局50万元用于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跨区域交通补贴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150
	
	
	150
	
	分配船山区河沙镇150万元用于建设河沙镇桂花村提灌站建设项目和河沙镇景峰村水肥一体化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9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127.73
	
	
	127.73
	
	分配经开区城乡统筹中心127.73万元用于新桥镇和北固镇提灌站泵房、进水池、管道等机电设施建设项目。
	100%
	9月19日
	8月26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103.82
	
	
	103.82
	
	分配河东新区城乡统筹中心97.82万元用于发展到户奖补、提灌站、产业发展、供水保障等项目；分配河东新区人社中心6万元用于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跨区域交通补贴。
	100%
	9月19日
	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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